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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藏自治区某县人民检察院诉
阿某、郑某等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基本案情】2022年8月，被告人阿某、郑
某等为牟取利益，步行绕过某县公安检查站前
往该县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用锄头、柴刀采
挖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独蒜兰，数
量较大。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阿某、郑某
等违反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未取得采集证在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非法采挖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植物独蒜兰，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犯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依法应予惩处，分
别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三个月
至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各处罚金2千元。

【典型意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在生态
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特定生态
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众多野生植物提供
栖息、繁衍的场所和食物来源。独蒜兰具有
很高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是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和我国特有物种，被确定为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管制交易植物，受
法律严格保护。但在巨大利益驱动下，非法
采挖独蒜兰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威胁我国生
物多样性等持续性和稳定性。人民法院通过
审理本案，有力打击盗采独蒜兰的违法行为，
进一步向全社会宣示严肃惩治危害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行为的司法态度，依法维护生态系
统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二、西藏自治区某县人民检察院诉
阿某非法采矿案

【基本案情】2019 年10月至2021 年2月
期间，被告人阿某在未办理采矿证和采砂证的
情况下，租用挖掘机非法开采建筑用矿石，以
每方40元价格出售，所采矿石价值共计59.5
万元，获利7万余元。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阿某违反矿
产资源法律法规，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未注
册和办理采砂场营业执照情况下，擅自在山上
采石销售，在有关部门下发责令停止采矿通知
及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仍违法开采，构成非法
采矿罪，应予依法惩处，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1万元，追缴全部违
法所得。

【典型意义】矿产资源既是国家重要战略
资源，又是确保地质和生态环境安全稳定的物
质要素。未经审批非法采矿不仅会造成国家
重大财产损失，也将给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带
来重大风险，必须积极防范和严厉打击。本案
中，被告人未经审批，非法采挖矿石销售，且无
视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处罚，情节严重，已构成

非法采矿刑事犯罪，依法应予刑事惩处。人民
法院通过办理此类案件，向社会表明国家对破
坏自然资源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强化对法律的
敬畏之心。同时，通过打击非法采矿行为，有
效防止山体崩塌、水土流失等地质灾害的发
生，保护植被、水源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保障地
质环境安全稳定。

三、西藏自治区某县人民检察院诉
尕某、尚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2022年5月至7月，被告人尚
某、尕某在某县某乡山上布置陷阱，共猎捕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麝数只、雪豹 1
只，并将麝牙、麝香等售卖获利。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尕某、尚某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明知马麝、雪豹属于
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取得麝香
为目的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其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应予依法惩处，分别判处被告
人有期徒刑五年至两年不等的刑罚，并处1万
元至2千元不等的罚金。

【典型意义】马麝、雪豹均为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
值。本案被告人非法捕猎、杀害较大数量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破坏当地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
性。人民法院依法严惩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彰显了人民法院“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的鲜明立场。

四、西藏自治区某县人民检察院诉
巴某、次某等盗伐林木案

【基本案情】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期间，被告人巴某与次某等为了牟利，未经相
关部门许可，多次盗伐“云南樟”售卖，盗伐云
南樟活立木8株，获利1.3万余元。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巴某、次某违
反保护森林法律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未
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砍伐国有林
木，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伐林木罪，判处被
告人有期徒刑及缓刑不等的刑罚，没收违法所
得人民币1.3万余元，上缴国库，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森林是综合性生物系统，在维
护生态系统稳定、推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发
挥不可替代作用，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
价值。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承担刑事责
任，对企图通过盗伐国家林木非法取财违法犯
罪分子产生警示震慑作用。

五、西藏某供电分公司诉西藏某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供用电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14 年 1 月，西藏某供电分
公司与西藏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高压供

用电合同》，约定西藏某供电分公司向用电人
西藏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压受电点供电，
自 2014 年 11 月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西藏某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尚欠西藏某供电分公司电
费228万余元。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高压
供用电合同》合法有效。虽然合同已于2017
年到期，但合同到期后，被告认可仍然一直用
电，原告也未提出异议，原合同约定的权利义
务对双方依然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
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已按约供电，被告
未按约缴费，依法支持原告诉请，判决被告向
原告支付电费228万余元。

【典型意义】电力供应涉及千家万户及众
多企业的生产生活，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
共服务。供用电合同纠纷案件的妥善处理有
助于维护电力市场的正常秩序和电力等清洁
能源可持续发展。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明确
供用电双方的权利义务，判决用电方依约缴纳
电费，促使双方严格按照合同履行，依法违法
供电市场秩序，确保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六、某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嘎
某供用水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21年7月某市政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根据嘎某申请，为其所有的门面房入
户安装自来水。2023年7月第一次抄表供水
缴（催）费通知单显示用水量为3253立方米。
2023年9月第二次抄表供水缴（催）费通知单
显示用水量为3375立方米。根据该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文件规定，第一阶梯年用水量收费标
准为 1.46 元／吨，嘎某产生用水费用为 4，
927.5元。嘎某辩称因市政公司维修自来水管
时，修理不当导致水管漏水，从而产生较多水
费，不同意支付水费，双方产生纠纷。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嘎某未能举证证明
用水异常是由于市政公司在维修自来水管不
当导致水管漏水等原因形成，且其确认水表正
常，故对嘎某欠缴用水费用4，927.5元的事实
予以确认，并判令缴纳。

【典型意义】水是生命之源和不可或缺的
生产要素，供用水服务是重要的公共服务，通
过对供用水合同纠纷的处理，明确了供水企业
和用水户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促使供水企业了
解用户的需求和关切，用水户遵守合同约定，
按时缴纳水费，保障水资源合理利用，共同维
护供用水秩序。

七、赵某诉某市自然资源局、某区某
街道办事处、某社区居委会行政确认及
请求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案

【基本案情】2016年10月，赵某与某居委

会签订《土地租赁的合同》，租赁农田6亩建温
室大棚种植蔬菜。2016年11月，由某市国土
资源局（现为自然资源局）牵头，相关部门配
合，征收包括赵某租赁农田的集体土地，并向
农户兑现征地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2017年9月赵某作为租户向某市自然资源局
提交申请书，要求支付青苗补偿费。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青苗补偿费是指被
征用的土地有正在生长的农作物，应给予被征
方农作物补偿的费用。被告在对征收土地测
量时，原告温室大棚内种植有蔬菜，征地补偿
款中包含青苗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归青苗所有
者所有。被告辩称原告只是土地使用人并非
土地使用权利人不予补偿，于法无据。判决确
认被告行为违法，被告某市自然资源局向原告
赵某支付青苗补偿费17，100元。

【典型意义】现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是国
家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实施征收，并由国家依法
给予公平合理补偿的制度。市、县人民政府及
土地管理部门是代表国家负责具体征收与补偿
的法定主体。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土地管理
法等有关规定，认定种植人享有青苗补偿权利，
并按照土地征收时市场价值和实际损失，判令
行政机关支付被征地农民青苗补偿费，合理弥
补经济损失，维护了种植户的合法权益，促使行
政机关依法履行征地程序，规范征地行为。

八、西藏自治区某县人民检察院诉
某县水利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
诉讼案

【基本案情】2023 年某市检察院发现，
某公司管理的某温泉酒店无证开采、无偿使
用某村地热水资源，某县水利局未按照相关
规定进行有效监管。检察院随向该局送达
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某县水利局查
封了温泉井井口，对涉事公司作出罚款。检
察院向法院起诉该局行政不作为，不履行监
管职责违法。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根据法律的规定，
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
源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的部门，对某公司管理
的温泉酒店在未经审批，非法开采使用地下热
水长达2年时间，未履行监管职责，故判决确
认水利局不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

【典型意义】本案是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水利部
门对某酒店长期无证开采地热资源未履行监
管责任的不作为行为违法，要求水利部门制定
保护方案、加强巡查，防治自然资源被过度开
发和破坏。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检察机关的诉
讼请求，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积极履职，纠
正违法行为，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
保护水平。

司法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
——区高法发布2024年第二批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王香香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在生态”。全区法院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
个创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积极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为宣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惩戒作用，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和行为引导的预防功能，加强和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
和生态文明理念，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编写2024年第二批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记者了解到，第二批环境资源典型案例共8件，涉及珍贵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林木、矿产、土地征收、水电有偿使用，案
件类型分刑事类、民事类、行政类和公益诉讼类案件，其中刑事类4个，民事类2个，行政类2个。通过发布环境资源典型案例，加强了
对全区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指导，不断满足社会各界及广大农牧民群众学习需求。

本报昌都电（记者平措郎加董国峰）12月16日上午，昌都市芒康县西松贡
战斗遗址纪念馆正式开馆。

据了解，“西松贡战斗遗址纪念馆”位于芒康县朱巴龙乡，展陈面积568.64
平方米，并在开馆日起正式对外免费开放。

据介绍，纪念馆以时间为序，追古抚今，设置“序厅”“西藏门户 茶马古渡”
“东方破晓 咚鼓西南”“运筹帷幄 以战促和”“渡江激战 攻坚制胜”“勋业光辉
薪火相传”六大展厅，综合运用艺术雕塑、场景复原、光电沙盘、多媒体互动等多
样化的展示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西松贡战斗胜利的历史史实。

1950年10月，十八军打响了西松贡战斗，藏军九代本起义，芒康成为西藏
解放第一县，在昌都解放、西藏和平解放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西松贡战
斗遗址纪念馆的建成不仅是对这段历史的纪念，更是对革命精神的传承，将成
为芒康弘扬革命文化、赓续红色血脉的新课堂。

芒康县西松贡战斗
遗址纪念馆正式开馆

图为参观现场。本报记者平措郎加董国峰摄


